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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用脚踏式变光开关

 

1 范围

 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脚踏式变光开关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

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及贮存。 

  本标准适用于标称电压为 12V、24V 的汽车用脚踏式变光开关（以

下简称开关）。 

2 引用标准

 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，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

文，在标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

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 

  GB 2828—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（适用于连续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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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查） 

  GB／T 4942.2—1993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

  ZB T 35 001—1987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

3 要求

3．1 开关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本标准未作规定的部分应符合 ZB T35 

001 和其它相关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

制造。 

3．2 开关的外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产品外形图的规定。 

3．3 开关的接线型式为插接式或螺钉接线式。 

3．4 开关的结构型式为脚踏式，当外力消除后，踏钮应能自动复位； 

3．5 开关的最大额定功率为 300W。 

3．6 开关的外壳防护等级为 IP54。经耐水试验后，其触点电压降应符

合表 4 规定。 

3．7 开关应能在-40℃～80℃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储存，在-40℃～65℃

的环境温度范围内，必须能工作。经高低温试验后，应符合 3.13 及 3.15

的规定，触点电压降应符合表 4 规定。 

3．8 开关应能经受 5 个循环的-40℃～65℃的温度变化试验。试验后

应符合 3.13 及 3.15 的规定。 

3．9 开关应经湿热试验。试验后应符合 3.12、3.15 及 3.17 的规定。 

3．10 开关应经盐雾试验。试验后应符合 3.15 的规定。 

3．11 开关应能承受表 1、表 2 所示条件的定频振动和上下方向的扫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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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动试验。试验后，零部件应无损坏，紧固件无松脱现象，并应符合 3.15、

3.16 和 3.17 的规定，触点电压降应符合表 4 规定。 

表 1 

试验时间，h 
试验项目 频率，Hz 加速度，m/s2

上下 左右 前后 

定频振动 33 70 4 2 2 

3．12 开关的黑色金属零部件应具有防腐蚀层，表面无锈蚀。 

3．13 开关的塑料零部件不得有裂纹和影响使用性能及外形美观的变形。 

3．14 开关的铆接处和螺钉连接处不得有松动。 

表 2 

试验项目 频率，Hz 振幅，mm 加速度，m/s2 周期，min 扫频次数，次

扫频振动           

3．15 开关的档位转换应灵活、可靠、无卡住现象。开关的工作档位按表 3规

定： 

  a）踏钮不受外力作用时，56 与 56a 或 56b 为常闭状态； 

  b）当踏钮受外力每完成一次往复时，56 分别与 56a 或 56b 交替接通或分断。 

 

3．16 开关档位转换时所需的力应在 59N～88N 范围内。 

3．17 开关的耐电压应符合 ZB T35 001 第 3.15 的规定。 

3．18 开关施以额定负载时，其触点电压降应符合表 4规定。 

表 4 

额定电流，A ≤10 ＞10～≤25 
耐久试验前 ≤80 ≤100 

电压源，mA 
耐久试验后 ≤150 ≤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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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9 开关的接线柱应能承受 49 N 的静负荷历时 1min 而无松动。 

3．20 开关应能承受作用于踏钮上 245 N 的静负荷，历时 1min。试验后，安

装部位及其它地方应无异常，并符合 3.15 的规定。 

3．21 同型号开关的可拆卸零部件应具有互换性。试验后，应符合 3.15 及 3.17

的规定。 

3．22 开关在额定负载下，其耐久性为 50000 次全转换（踏钮二度往复为全转

换一次）。耐久试验后，应符合 3.15、3.16、3.17 及 3.18 的规定。 

4 试验方法

4．1 试验条件 

  a）除特殊规定外，开关的各种试验一般在下述条件下进行： 

     温 度    相对湿度    气  压 

     23℃±5℃  45％～75％  86kPa～106kPa 

  b）试验用电压表的精度应不低于 0.5 级，电流表的精度应不低于 1.0 级，

耐电压试验用变压器容量应不小于 0.5kVA； 

  c）试验和检查用的各种量具、设备，应在检定合格的有效期限内。 

4．2 外形及安装尺寸检查 

  用符合规定的量具或量规进行检查。 

4．3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

  开关外壳防护等级的试验按 GB／T 4942.2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 

4．4 耐温试验 

4．4．1 将开关放入低温箱中，待箱内温度由室温下降至-40℃±3℃后，在不

工作状态下保持 2h。开关自低温箱取出，接着作 10 次全转换后，在 2min 内完

成检查，应符合 3.7 的规定。 

4．4．2 将开关放入高温箱中，待箱内温度由室温上升至 80℃±2℃后，在不

工作状态下保持 1h。开关自高温箱取出，接着作 10 次全转换后，在 2min 内完

成检查，应符合 3.7 的规定。 

4．4．3 将开关放入高温箱中，待箱内温度由室温上升至 65℃±2℃后，在额

定负载下，再保持 2h。开关自高温箱取出后，待冷却到室温时，作 10 次全转换

后进行检查，应符合 3.7 的规定。 

4．5 温度变化试验 

  先将开关放入温度为－40℃±3℃的低温箱中，放置 2h 后取出，在室温下放

置 2～3min（如用自动两箱试验设备，可少于 30s，且不必在室温下放置）；然

后将开关放入 65℃±2℃的高温箱中，放置 2h，再取出在室温下放置 2～3min。

上述过程构成一个循环。如此循环 5次。 

  试验后，开关在试验室环境条件下恢复到温度稳定后，进行检查，应符合

3.8 的规定。 

4．6 湿热试验 

  按 ZB T35 001 第 4.5 规定进行。试验后，应符合本标准 3.9 的规定。 

4．7 盐雾试验 

  按 ZB T35 001 第 4.6 的规定进行。试验后，应符合本标准 3.10 的规定。 

4．8 振动试验 

  按 ZB T35 001 第 4.7 的规定进行。试验后，应符合本标准 3.11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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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9 外观检查 

  用目测和手感方法进行。应符合 3.12、3.13 和 3.14 的规定。 

4．10 档位检查 

  将开关按实际使用条件置于试验台上，在标称电压下作 3次～5次全转换，

工作档位的通断用灯泡作显示（允许不接额定负载）。检查档位应符合 3.15 的

规定。 

4．11 转换力测定 

  在专用试验台上用符合规定的弹簧秤或测力计进行测量，测量力施加在踏钮

推动力方向上，连续测量三次，其平均值应符合 3.16 的规定。 

4．12 耐电压试验 

  按 ZB T35 001 第 4.9 的规定进行。 

4．13 电压降检查 

  先将开关施以标称电压和额定负载，使开关在带电状态下全转换三次，然后

用直流毫伏表对各对触点按档位逐个进行测量，重复三次，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应

符合 3.18 的规定。 

4．14 接线柱强度试验 

  沿开关接线柱实际受力方向施加 49N 的静负荷，历时 1min。试验后，应符

合 3.19 的规定。 

4．15 安装部位强度试验 

  将开关按正常安装位置固定于试验台上，沿踏钮推动方向施加 245 N 的静

负荷，历时 1min。试验后，应符合 3.20 的规定。 

4．16 互换性试验 

  将三个同型号开关的可拆卸零部件拆卸后，混合其零部件然后总装，总装后

应符合 3.21 的规定。 

4．17 耐久性试验 

4．17．1 试验电压 

  试验电压按表 5规定。 

表 5 

V 

标称电压 12 24 
试验电压 14±0.5 28±1 

4．17．2 操作方法 

  将开关按正常安装位置固定于试验台上，施以额定负载，以每分钟全转换次

数为 15～30 次的速率，完成 50 000 次的耐久试验。 

  试验期间允许中断，但每次连续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4h。 

  试验后，开关应符合 3.22 的规定。 

5 检验规则

5．1 每个开关须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，并应附有证明质量合格的文件或标志。 

5．2 开关的检验类型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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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3 开关的出厂检验按下列项目顺序进行： 

  a）外观检查（3.12、3.13、3.14）； 

  b）外形及安装尺寸检查（3.2）； 

  c）档位试验（3.15）； 

  d）转换力测定（3.16）； 

  e）耐电压试验（3.17）； 

  f）自动复位试验（3.4）。 

  其中 b、d、e项按 GB  2828 的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样检查，其

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按表 6规定。 

表 6 
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号 试验方法条号 检查水平（IL）
合格质量水平

（AQL） 

外形及安装尺寸 3.2 4.2 S-3 2.5 
耐电压 3.17 4.12 S-3 1.5 
转换力 3.16 4.11 S-3 1.5 

  全数检查的项目必须全部合格，抽样检查项目的不合格数不得大于不合格判

定数。 

  出厂检验的处置按 GB 2828 第 4.12 的规定。 

5．4 开关的型式检验按 ZB  T35  001 第 5.5 的规定进行。 

5．5 进行型式检验的开关必须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批中抽取，共抽 9个。先

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复验，复验合格后，将开关等分成三组。每组开关的检验项

目及顺序按表 7规定。 

组    别 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号 

试验方法条

号 Ⅰ Ⅱ Ⅲ 

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3.6 4.3 √ - - 
振动试验 3.11 4.8 √ - - 
互换性试验 3.21 4.16 √ - - 
温度变化试验 3.8 4.5 √ - - 
盐雾试验 3.10 4.7 √ - - 
接线柱强度试验 3.19 4.14 - √ - 

低  温 4.4.4 - √ - 
4.4.2 - √ - 耐温试验 

高  温 
3.7 

4.4.3 - √ - 
湿热试验 3.9 4.6 - √ - 
安装部强度试验 3.20 4.15 - √ - 
电压降检查 3.18 4.13 - - √ 
耐久性试验 3.22 4.17 - -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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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6 开关的型式试验必须全部符合规定的要求。如有一个项目不合格时，允许

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开关，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，如仍不合格时，则认为该

批开关不合格。耐久性试验，不得重新加倍抽取。 

5．7 用户有权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验收。如用户对验收项目及 AQL 值另有要求，

由生产厂和用户双方协议确定。 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及贮存

6．1 每个开关应标明： 

  a）商标或厂商代号； 

  b）开关型号或代号； 

  c）接线柱标记； 

  d）出厂日期或代号。 

6．2 开关的包装及运输应符合 ZB T35 001 第 6.3、6.4、6.5 的规定。 

6．3 开关的外包装箱或使用说明书上应标明标准代号。 

6．4 随同开关供应的技术文件： 

  a）装箱单； 

  b）合格证； 

  c）使用说明书（按需）。 

6．5 开关贮存在无有害气体、通风良好的仓库内，且不能与化学药品、酸、碱

等物质一同存放。 

6．6 开关的储存期为一年（从制造厂入库日期算起）。在储存期满一年时，开

关仍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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